
《寻乌县海绵城市专项规划（2018-2035）》

（一）规划期限

2018-2035 年。

（二）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与寻乌县总体规划范围一致，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

区和石排工业区，总建设用地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

1、战略目标

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穿城市规划、建设与管理全过程，推进寻

乌县自然生态的保护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传承，建设生态、

安全、充满生机的寻乌城市新形象，实现“小雨不积水、大雨不内涝、

水体不黑臭、热岛有缓解”的发展目标，建设生态宜居、山水相映、

人水和谐、江南旅游特色的海绵城市新样板。

2、近期目标

2020 年，寻乌县建成区面积 14 平方公里，寻乌县在海绵城市初

步探索的基础上，结合城市各项建设规划，实现城市建成区 20%以上

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。

（四）海绵城市建设指引

水生态方面，新建和改造下凹式绿地面积 190.67ha，透水铺装面

积 250.04ha，生物滞留设施面积 81.3ha，整体实现 70%的年径流总

量控制率目标。老城区为主的分区因地制宜进行改造，低影响开发措



施以滞、蓄为主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为 60%；新城区为主的分区

严格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和改造，低影响开发措施以滞、

蓄、净为主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为 75%以上；工业区为主的分区

采用以净化为主的低影响开发措施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达到70%。

规划区内有改造条件的河湖水系，河道生态岸线改造总长度 9.64km，

绿道建设和改造长度 20.07km。

水安全方面，力争规划区内地块外排径流峰值流量减少 10%，峰

现时间推后 10 分钟。寻乌县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，雨水干

管 2~5 年一遇，支管 2~3 年一遇。雨水规划管道长度 33.48km，河道

治理总长度 12.64m，主要是进行清淤、堤坝改造以及河岸改造。各

河道及周边地块在建设时应该严格遵守总体规划中提出的要求，注意

河底高程、河道规格、防洪水位与场地的关系，如果有局部的调整，

应提出专题论证，与上下系统的衔接。区域内共有 4个内涝点，为了

消除内涝，需修建行泄通道 3.2km，并结合周边水体进行调蓄，修建

调蓄设施 14.5 万 m3。

水环境方面，规划区内所有河道水质达到Ⅲ类水体要求。规划区

主要以城镇点源和面源污染为主，通过源头削减和末端处理等方式，

SS 削减率达到 51%，COD 削减率达到 52%，NH3-N 削减率达到 39%，TP

削减率达到 29%。

水资源方面，新建小区必需布置雨水灌，建设景观调蓄水体，用

于小区的景观绿化和道路喷洒等，新建绿地需建设湿塘、人工湿地等



进行雨水收集和利用，实现雨水资源利用率达到 10%，调蓄容积 4.5

万 m3。

详见规划公示成果图。










